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考核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7 月 0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3日臺北市政府府授主公預字第 1133005803號函修正第 3、6

～8、11點條文；並自 113年 7月 3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預算執行效率並加速市政建設，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府各機關編列之單位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特別預算

    （以下簡稱各機關），其考核範圍包括各機關全年度可支用資本支出

    預算數（含當年度預算數及以前年度保留轉入數）。

    附屬單位預算所列之補助及捐助款係用於各機關之資本支出計畫或固

    定資產建設、改良及擴充（或購置固定資產）計畫者，應列入各受補

    助及捐助機關之考核範圍。

三、各機關列入考核範圍之預算執行結果，其計算項目定義及計算方式如

    下：

（一）應執行數：考核範圍之金額。

（二）實際支付數：應執行數在本年度內之實付數與機關依契約規定支付

      廠商之預付款，於年度結束時，仍未併隨估驗計價逐期扣回之餘額

      ，以及本府主辦或代辦機關已支付款項惟未及移回原始憑證予參建

      或洽辦機關辦理核銷者。

（三）節餘款：資本支出計畫奉本府核定停止辦理或業務裁併、緊縮之賸

      餘款；辦理招標或執行政府節約措施，致預算節餘未辦理保留者。

（四）未執行數：應執行數扣除實際支付數後之金額。

（五）實際執行率：實際支付數÷應執行數。

（六）達成率：（實際支付數＋節餘款）÷應執行數。

（七）參建或洽辦機關依第二款將已支付款項惟未及移回原始憑證納入實

      際支付數計算者，於次年度計算實際執行率及達成率時，其應執行

      數及實際支付數應併予扣除。

四、各機關應於年度結束後，就全年度預算執行結果詳加檢討，計算其實

    際執行率及達成率，填具資本支出預算實際執行結果檢討表，並檢附

    書面佐證資料報送各該上級機關審核；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則函送本

    府審核。

    各一級機關收到所屬依前項報送之檢討表，應由會計單位擔任幕僚工



    作，將檢討表分送各主管業務單位進行審核，審核結果應併同該一級

    機關之檢討表彙整簽報機關首長核章後，函送本府。

五、各機關依第三點規定計算達成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經檢討認有下列

    各款非屬機關所能掌握之不可控制因素，應檢附具體事實證明文件，

    併同依前點規定填具之檢討表報送審核：

（一）收支併列性質之支出，因收入短收，致支出須相對減支者。

（二）中央補助款之計畫，雖經主辦機關積極洽辦，惟其核定時程仍晚，

      致影響計畫執行進度者。

（三）受天災之影響，致工期延長進度落後或未執行者。

（四）承包商財務危機或勞資糾紛，雖經主辦機關積極協處，仍導致工程

      停頓，進度落後者。

（五）主辦機關確依本府各機關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監督機制辦理，且遇有

      重大困難或跨機關間協調事項，已提請府級長官協處，並經本府（

      或府級長官）同意不列入考核範圍者。

六、各機關年度預算執行結果機關首長之獎懲，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下

    列基準辦理：

（一）實際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且達成原訂施政目標，產生預期

      效益，提出具體事蹟者，依下列基準獎勵：

      1.應執行數在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上，未達一億元者：實

        際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嘉獎一次。

      2.應執行數在一億元以上者：

     （1）實際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未達百分之九十者，嘉獎一

          次。

     （2）實際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者，嘉獎二次。

（二）扣除不可控制因素項目後計算之達成率仍未達百分之八十者， 依下

      列基準懲處；應執行數在一千萬元以下者，以申誡二次為限：

      1.扣除不可控制因素後之達成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未達百分之

        八十者，申誡一次。

      2.扣除不可控制因素後之達成率，未達百分之七十者，申誡二次。

七、各機關依第四點及第五點函送本府之檢討表，由本府主計處（以下簡

    稱主計處）進行書面審核，主計處審核結果達成率未達百分之八十之

    機關，應由機關首長督導提出具體檢討改善報告並落實執行，避免以

    後年度再發生執行落後情事。



    達成率未達百分之八十之排名前三低機關與前二低基金，及達成率連

    續三年均未達百分之八十機關（基金），另提請府級長官召開專案會

    議進行檢討。

八、前點於專案會議檢討結果（決議），連同達到第六點規定獎懲標準之

    機關，由主計處擬具獎懲額度簽報本府核定。本府核定結果由本府人

    事處依規定程序辦理。

    執行檢討結果可歸功或歸責於本府特定機關、合建工程之主政機關或

    代辦機關者，視其情節獎懲該機關之首長。

    各機關首長收到獎懲令後一個月內，得比照第六點所定基準獎懲相關

    業務人員。

    各機關首長為政務官者，由市長就其預算執行績效良好者，予以嘉勉

    ，其預算執行績效未達標準者，予以告誡。

九、各機關當年度及以前年度預算執行結果，將作為本府核列次年度預算

    額度之參據。

十、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及相關作業時程由主計處另定之。

十一、本要點自考核各機關一百一十三年度預算執行起適用之。


